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804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乙○○  

0000000000000000

共同代理人  黃雅雯律師(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丙○○、乙○○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以免除。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丙○○、乙○○為相對人丁○○之子，相對人丁○○

對聲請人二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對渠等有故意為

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

　⒈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戊○○於民國87年10月20日離婚，惟於

79年底至80年年中期間即已分居，該時聲請人丙○○、乙○

○約為國小二年級及大班。

　⒉相對人與戊○○分居前，固與聲請人同住一處，然聲請人、

戊○○均在相對人父親的工廠工作，生活主要開銷係由相對

人父親負擔，而生活教養部分則係由戊○○負責，該時相對

人即常未在家，對聲請人二人未盡保護教養之責。

　⒊相對人與戊○○分居後，戊○○無法將聲請人二人帶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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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聲請人二人係由相對人相對人扶養，然因相對人該時已

積欠債務，相對人因此帶著聲請人二人四處流浪、躲債，經

常讓聲請人二人更換居所，住過倉庫、工廠或相對人友人的

住所，彼時幾乎都是聲請人二人自己睡，相對人並未在旁照

顧，聲請人二人甚且自己生活、洗衣及吃飯。

　⒋約莫聲請人丙○○小學五年級，相對人突將聲請人二人帶去

中國躲債，在中國亦是住在工廠廠房中，直至聲請人丙○○

約小學六年級，始將聲請人二人從中國帶回臺灣，交由戊○

○扶養。

　⒌相對人將聲請人交付戊○○扶養後，即未再與聲請人見面或

聯繫，亦未曾給付扶養費，僅於87年間相對人與戊○○辦理

離婚時，聲請人遠遠看過相對人一眼，然亦未有何交談。

　⒍相對人對聲請人二人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

　⑴相對人常於喝醉後即毆打聲請人二人，相對人曾經用掃把毆

打聲請人丙○○的頭頸部，直至掃把斷掉，再繼續拿碎掉的

竹棍繼續毆打，致聲請人丙○○頸部留下疤痕；相對人亦曾

在喝醉後拿煙灰缸毆打聲請人丙○○的頭臉部，致聲請人眼

睛附近留有疤痕。

　⑵聲請人乙○○某日放學返回居住的工寮，相對人與同事喝

酒，僅因聲請人乙○○未與相對人打招呼，即遭相對人打

罵，甚而踹踢聲請人乙○○後背，致聲請人乙○○跌落撞擊

玻璃門，右手遭玻璃割傷後，至今留下明顯傷疤。

　⑶相對人不僅經常毆打聲請人二人，且係朝聲請人之頭頸部為

攻擊，現今聲請人丙○○之上眼皮、頸部、眼尾、手臂處，

聲請人乙○○之手腕、上眼皮、手臂處均留下疤痕。更甚

者，在聲請人二人受傷後，相對人並未帶渠等去就醫，反而

是第三人協助帶渠等去就醫。相對人這樣的暴力行為在中國

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過。

　㈡綜上，應認相對人對聲請人二人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

侵害行為，且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屬情節重大。又依

據聲請人二人目前財務狀況，實無力再支付額外的扶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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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2項規定，請求准予免

除或減輕聲請人二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二、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

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

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 款、第1117條

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

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

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

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

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

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

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 第1 、2 項亦分別有明

文。核其立法理由為：民法扶養義務乃發生於有扶養必要及

有扶養能力之一定親屬之間，父母對子女之扶養請求權與未

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各自獨立，父母請求子女扶

養，非以其曾扶養子女為前提。然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

為原則之近代民法中，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

扶養義務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

或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所定身體、精神上之不

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

之情形，例如實務上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施加毆打，或無正當

理由惡意不予扶養者，即以身體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負扶

養義務者而言均屬適例（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870號判例

意旨參照），此際仍由渠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

平，爰增列第1 項，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

顧受扶養權利者及負扶養義務者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

扶養義務。

三、本院之判斷：

　㈠相對人為00年0月00日生，現年69歲，其與戊○○育有二名

子女即聲請人丙○○、乙○○，另與第三人己○○育有二名

子女庚○○、辛○○，有戶籍謄本為證。相對人於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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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年間所得均為0元，名下無財產，此有稅務電子閘門

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憑，參以相對人特別代理人甲○○於本

院審理時到庭陳稱：我是相對人的妹婿，相對人從104年5月

17日被親戚從中國送回臺灣後，就由我照顧至今，他最近狀

況很差，先前身障證明是中度失智，現在更嚴重，無法清楚

表達，大小便失禁、無法自己拿碗吃飯，雖然能認得我，但

叫不出名字，幾乎無短期記憶等語，堪認相對人現屬不能維

持生活，而聲請人二人既為相對人之子，屬直系血親卑親

屬，即均為相對人之法定扶養義務人，而相對人現已不能維

持生活，聲請人丙○○、乙○○均已成年，依民法第1114條

第1款、第1117條規定，自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相對人之需

要，依渠等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

　㈡聲請人二人得免除渠等扶養義務：

　⒈聲請人二人主張相對人對渠等有虐待情事且未盡扶養義務等

情，業據提出疤痕照片為證，證人即聲請人母親戊○○到庭

具結證稱：我沒有發現聲請人受相對人暴力對待，聲請人也

沒有說這些。是後來接聲請人同住後，聲請人才說；聲請人

沒有講很多之前有遭受相對人不當對待的情事，只是說他們

跟爸爸一起住之後，都是自己煮東西、自己上下課。我後來

發現丙○○脖子有疤痕，我有問為何受傷，丙○○才說是被

相對人打，我有問是不是不乖才被打，丙○○說相對人喝酒

後就會打，用掃把或身邊隨手可拿的東西打等語。

　⒉證人戊○○另證述：我與相對人是在丙○○將就讀國中時離

婚，但在丙○○約國小二年級左右就與相對人分居，我自己

到外面找有宿舍的餐飲業上班，相對人一樣在工廠上班，因

為他要帶小孩。分居前工廠的經濟是由公公掌管，公公會給

零用錢，也算是薪水，我的薪水大概有一萬多，小孩子讀

書、生病的費用就從我跟相對人的薪水支出，一般生活費用

也是，由我管理二人所支領的薪水。分居前聲請人那時候是

幼稚園，下課就是把聲請人等帶來工廠，我們住家就是工

廠，就由我自己照顧。分居後，我不瞭解相對人如何照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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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我放假就會去看聲請人，但隔一陣子再回去工廠時，

相對人及聲請人已經不在工廠了，但我聯絡相對人後得知他

在親戚的工廠工作，我去探望子女時發現住處很簡陋、凌

亂，我有質問相對人，他也沒有說什麼。應該在丙○○小學

三、四年級時，相對人帶聲請人二人到中國，約有兩年，但

當時相對人並未通知我，我也無法得知聲請人在中國過得如

何。直到丙○○小學六年級時，相對人才將聲請人二人帶回

臺灣由我照顧。我與聲請人同住後，相對人沒有再找聲請人

見面，也沒有給付過扶養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71至175

頁）。

　⒊是觀諸證人上開證述，可知相對人於79年間即與該時配偶戊

○○分居，並獨自照顧聲請人二人，迄至聲請人丙○○小學

六年級，即約83年間即將聲請人二人交付聲請人照顧，是聲

請人二人受相對人獨自扶養時間約有3至4年時間，然再審諸

聲請人所提出之照片，其上可見聲請人丙○○、乙○○之頸

部、眼皮、眼角、手腕及手臂處多有長條形傷疤，又證人戊

○○亦證述其嗣後亦發現聲請人身上留有傷疤，旋即詢問聲

請人傷疤由來，聲請人該時即稱係因相對人毆打所致，從

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在獨自照顧其二人期間，對其等常有

毆打行為，並因此致其二人身上留有多處傷疤等語即與事實

相符。

　⒋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父，於聲請人成年

前，依法對聲請人負有照顧義務，然相對人於獨自照顧聲請

人期間，對聲請人為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堪認情節係

屬重大，若法律仍令聲請人負扶養義務，未免強人所難，有

違事理之衡平。從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

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裁判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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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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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804號
聲  請  人  丙○○  


            乙○○  


共同代理人  黃雅雯律師(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丁○○  








特別代理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丙○○、乙○○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以免除。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丙○○、乙○○為相對人丁○○之子，相對人丁○○對聲請人二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對渠等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
　⒈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戊○○於民國87年10月20日離婚，惟於79年底至80年年中期間即已分居，該時聲請人丙○○、乙○○約為國小二年級及大班。
　⒉相對人與戊○○分居前，固與聲請人同住一處，然聲請人、戊○○均在相對人父親的工廠工作，生活主要開銷係由相對人父親負擔，而生活教養部分則係由戊○○負責，該時相對人即常未在家，對聲請人二人未盡保護教養之責。
　⒊相對人與戊○○分居後，戊○○無法將聲請人二人帶離，表面上聲請人二人係由相對人相對人扶養，然因相對人該時已積欠債務，相對人因此帶著聲請人二人四處流浪、躲債，經常讓聲請人二人更換居所，住過倉庫、工廠或相對人友人的住所，彼時幾乎都是聲請人二人自己睡，相對人並未在旁照顧，聲請人二人甚且自己生活、洗衣及吃飯。
　⒋約莫聲請人丙○○小學五年級，相對人突將聲請人二人帶去中國躲債，在中國亦是住在工廠廠房中，直至聲請人丙○○約小學六年級，始將聲請人二人從中國帶回臺灣，交由戊○○扶養。
　⒌相對人將聲請人交付戊○○扶養後，即未再與聲請人見面或聯繫，亦未曾給付扶養費，僅於87年間相對人與戊○○辦理離婚時，聲請人遠遠看過相對人一眼，然亦未有何交談。
　⒍相對人對聲請人二人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
　⑴相對人常於喝醉後即毆打聲請人二人，相對人曾經用掃把毆打聲請人丙○○的頭頸部，直至掃把斷掉，再繼續拿碎掉的竹棍繼續毆打，致聲請人丙○○頸部留下疤痕；相對人亦曾在喝醉後拿煙灰缸毆打聲請人丙○○的頭臉部，致聲請人眼睛附近留有疤痕。
　⑵聲請人乙○○某日放學返回居住的工寮，相對人與同事喝酒，僅因聲請人乙○○未與相對人打招呼，即遭相對人打罵，甚而踹踢聲請人乙○○後背，致聲請人乙○○跌落撞擊玻璃門，右手遭玻璃割傷後，至今留下明顯傷疤。
　⑶相對人不僅經常毆打聲請人二人，且係朝聲請人之頭頸部為攻擊，現今聲請人丙○○之上眼皮、頸部、眼尾、手臂處，聲請人乙○○之手腕、上眼皮、手臂處均留下疤痕。更甚者，在聲請人二人受傷後，相對人並未帶渠等去就醫，反而是第三人協助帶渠等去就醫。相對人這樣的暴力行為在中國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過。
　㈡綜上，應認相對人對聲請人二人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且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屬情節重大。又依據聲請人二人目前財務狀況，實無力再支付額外的扶養費用，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2項規定，請求准予免除或減輕聲請人二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二、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 款、第1117條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 第1 、2 項亦分別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為：民法扶養義務乃發生於有扶養必要及有扶養能力之一定親屬之間，父母對子女之扶養請求權與未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各自獨立，父母請求子女扶養，非以其曾扶養子女為前提。然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原則之近代民法中，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所定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情形，例如實務上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施加毆打，或無正當理由惡意不予扶養者，即以身體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負扶養義務者而言均屬適例（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870號判例意旨參照），此際仍由渠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平，爰增列第1 項，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顧受扶養權利者及負扶養義務者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扶養義務。
三、本院之判斷：
　㈠相對人為00年0月00日生，現年69歲，其與戊○○育有二名子女即聲請人丙○○、乙○○，另與第三人己○○育有二名子女庚○○、辛○○，有戶籍謄本為證。相對人於109、110、111年間所得均為0元，名下無財產，此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憑，參以相對人特別代理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稱：我是相對人的妹婿，相對人從104年5月17日被親戚從中國送回臺灣後，就由我照顧至今，他最近狀況很差，先前身障證明是中度失智，現在更嚴重，無法清楚表達，大小便失禁、無法自己拿碗吃飯，雖然能認得我，但叫不出名字，幾乎無短期記憶等語，堪認相對人現屬不能維持生活，而聲請人二人既為相對人之子，屬直系血親卑親屬，即均為相對人之法定扶養義務人，而相對人現已不能維持生活，聲請人丙○○、乙○○均已成年，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自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相對人之需要，依渠等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
　㈡聲請人二人得免除渠等扶養義務：
　⒈聲請人二人主張相對人對渠等有虐待情事且未盡扶養義務等情，業據提出疤痕照片為證，證人即聲請人母親戊○○到庭具結證稱：我沒有發現聲請人受相對人暴力對待，聲請人也沒有說這些。是後來接聲請人同住後，聲請人才說；聲請人沒有講很多之前有遭受相對人不當對待的情事，只是說他們跟爸爸一起住之後，都是自己煮東西、自己上下課。我後來發現丙○○脖子有疤痕，我有問為何受傷，丙○○才說是被相對人打，我有問是不是不乖才被打，丙○○說相對人喝酒後就會打，用掃把或身邊隨手可拿的東西打等語。
　⒉證人戊○○另證述：我與相對人是在丙○○將就讀國中時離婚，但在丙○○約國小二年級左右就與相對人分居，我自己到外面找有宿舍的餐飲業上班，相對人一樣在工廠上班，因為他要帶小孩。分居前工廠的經濟是由公公掌管，公公會給零用錢，也算是薪水，我的薪水大概有一萬多，小孩子讀書、生病的費用就從我跟相對人的薪水支出，一般生活費用也是，由我管理二人所支領的薪水。分居前聲請人那時候是幼稚園，下課就是把聲請人等帶來工廠，我們住家就是工廠，就由我自己照顧。分居後，我不瞭解相對人如何照顧聲請人，我放假就會去看聲請人，但隔一陣子再回去工廠時，相對人及聲請人已經不在工廠了，但我聯絡相對人後得知他在親戚的工廠工作，我去探望子女時發現住處很簡陋、凌亂，我有質問相對人，他也沒有說什麼。應該在丙○○小學三、四年級時，相對人帶聲請人二人到中國，約有兩年，但當時相對人並未通知我，我也無法得知聲請人在中國過得如何。直到丙○○小學六年級時，相對人才將聲請人二人帶回臺灣由我照顧。我與聲請人同住後，相對人沒有再找聲請人見面，也沒有給付過扶養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71至175頁）。
　⒊是觀諸證人上開證述，可知相對人於79年間即與該時配偶戊○○分居，並獨自照顧聲請人二人，迄至聲請人丙○○小學六年級，即約83年間即將聲請人二人交付聲請人照顧，是聲請人二人受相對人獨自扶養時間約有3至4年時間，然再審諸聲請人所提出之照片，其上可見聲請人丙○○、乙○○之頸部、眼皮、眼角、手腕及手臂處多有長條形傷疤，又證人戊○○亦證述其嗣後亦發現聲請人身上留有傷疤，旋即詢問聲請人傷疤由來，聲請人該時即稱係因相對人毆打所致，從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在獨自照顧其二人期間，對其等常有毆打行為，並因此致其二人身上留有多處傷疤等語即與事實相符。
　⒋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父，於聲請人成年前，依法對聲請人負有照顧義務，然相對人於獨自照顧聲請人期間，對聲請人為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堪認情節係屬重大，若法律仍令聲請人負扶養義務，未免強人所難，有違事理之衡平。從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裁判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804號
聲  請  人  丙○○  

            乙○○  

共同代理人  黃雅雯律師(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丁○○  




特別代理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丙○○、乙○○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以免除。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丙○○、乙○○為相對人丁○○之子，相對人丁○○對聲請人
    二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對渠等有故意為虐待及身
    體上不法侵害行為：
　⒈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戊○○於民國87年10月20日離婚，惟於79
    年底至80年年中期間即已分居，該時聲請人丙○○、乙○○約為
    國小二年級及大班。
　⒉相對人與戊○○分居前，固與聲請人同住一處，然聲請人、戊○
    ○均在相對人父親的工廠工作，生活主要開銷係由相對人父
    親負擔，而生活教養部分則係由戊○○負責，該時相對人即常
    未在家，對聲請人二人未盡保護教養之責。
　⒊相對人與戊○○分居後，戊○○無法將聲請人二人帶離，表面上
    聲請人二人係由相對人相對人扶養，然因相對人該時已積欠
    債務，相對人因此帶著聲請人二人四處流浪、躲債，經常讓
    聲請人二人更換居所，住過倉庫、工廠或相對人友人的住所
    ，彼時幾乎都是聲請人二人自己睡，相對人並未在旁照顧，
    聲請人二人甚且自己生活、洗衣及吃飯。
　⒋約莫聲請人丙○○小學五年級，相對人突將聲請人二人帶去中
    國躲債，在中國亦是住在工廠廠房中，直至聲請人丙○○約小
    學六年級，始將聲請人二人從中國帶回臺灣，交由戊○○扶養
    。
　⒌相對人將聲請人交付戊○○扶養後，即未再與聲請人見面或聯
    繫，亦未曾給付扶養費，僅於87年間相對人與戊○○辦理離婚
    時，聲請人遠遠看過相對人一眼，然亦未有何交談。
　⒍相對人對聲請人二人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
　⑴相對人常於喝醉後即毆打聲請人二人，相對人曾經用掃把毆
    打聲請人丙○○的頭頸部，直至掃把斷掉，再繼續拿碎掉的竹
    棍繼續毆打，致聲請人丙○○頸部留下疤痕；相對人亦曾在喝
    醉後拿煙灰缸毆打聲請人丙○○的頭臉部，致聲請人眼睛附近
    留有疤痕。
　⑵聲請人乙○○某日放學返回居住的工寮，相對人與同事喝酒，
    僅因聲請人乙○○未與相對人打招呼，即遭相對人打罵，甚而
    踹踢聲請人乙○○後背，致聲請人乙○○跌落撞擊玻璃門，右手
    遭玻璃割傷後，至今留下明顯傷疤。
　⑶相對人不僅經常毆打聲請人二人，且係朝聲請人之頭頸部為
    攻擊，現今聲請人丙○○之上眼皮、頸部、眼尾、手臂處，聲
    請人乙○○之手腕、上眼皮、手臂處均留下疤痕。更甚者，在
    聲請人二人受傷後，相對人並未帶渠等去就醫，反而是第三
    人協助帶渠等去就醫。相對人這樣的暴力行為在中國的時候
    也沒有停止過。
　㈡綜上，應認相對人對聲請人二人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
    侵害行為，且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屬情節重大。又依
    據聲請人二人目前財務狀況，實無力再支付額外的扶養費用
    ，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2項規定，請求准予免除
    或減輕聲請人二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二、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
    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
    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 款、第1117條
    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
    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
    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
    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
    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
    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
    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 第1 、2 項亦分別有明
    文。核其立法理由為：民法扶養義務乃發生於有扶養必要及
    有扶養能力之一定親屬之間，父母對子女之扶養請求權與未
    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各自獨立，父母請求子女扶養
    ，非以其曾扶養子女為前提。然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
    原則之近代民法中，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扶
    養義務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
    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所定身體、精神上之不法
    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
    情形，例如實務上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施加毆打，或無正當理
    由惡意不予扶養者，即以身體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負扶養
    義務者而言均屬適例（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870號判例意
    旨參照），此際仍由渠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平
    ，爰增列第1 項，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顧
    受扶養權利者及負扶養義務者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扶
    養義務。
三、本院之判斷：
　㈠相對人為00年0月00日生，現年69歲，其與戊○○育有二名子女
    即聲請人丙○○、乙○○，另與第三人己○○育有二名子女庚○○、
    辛○○，有戶籍謄本為證。相對人於109、110、111年間所得
    均為0元，名下無財產，此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可憑，參以相對人特別代理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稱
    ：我是相對人的妹婿，相對人從104年5月17日被親戚從中國
    送回臺灣後，就由我照顧至今，他最近狀況很差，先前身障
    證明是中度失智，現在更嚴重，無法清楚表達，大小便失禁
    、無法自己拿碗吃飯，雖然能認得我，但叫不出名字，幾乎
    無短期記憶等語，堪認相對人現屬不能維持生活，而聲請人
    二人既為相對人之子，屬直系血親卑親屬，即均為相對人之
    法定扶養義務人，而相對人現已不能維持生活，聲請人丙○○
    、乙○○均已成年，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
    自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相對人之需要，依渠等經濟能力負擔
    扶養義務。
　㈡聲請人二人得免除渠等扶養義務：
　⒈聲請人二人主張相對人對渠等有虐待情事且未盡扶養義務等
    情，業據提出疤痕照片為證，證人即聲請人母親戊○○到庭具
    結證稱：我沒有發現聲請人受相對人暴力對待，聲請人也沒
    有說這些。是後來接聲請人同住後，聲請人才說；聲請人沒
    有講很多之前有遭受相對人不當對待的情事，只是說他們跟
    爸爸一起住之後，都是自己煮東西、自己上下課。我後來發
    現丙○○脖子有疤痕，我有問為何受傷，丙○○才說是被相對人
    打，我有問是不是不乖才被打，丙○○說相對人喝酒後就會打
    ，用掃把或身邊隨手可拿的東西打等語。
　⒉證人戊○○另證述：我與相對人是在丙○○將就讀國中時離婚，
    但在丙○○約國小二年級左右就與相對人分居，我自己到外面
    找有宿舍的餐飲業上班，相對人一樣在工廠上班，因為他要
    帶小孩。分居前工廠的經濟是由公公掌管，公公會給零用錢
    ，也算是薪水，我的薪水大概有一萬多，小孩子讀書、生病
    的費用就從我跟相對人的薪水支出，一般生活費用也是，由
    我管理二人所支領的薪水。分居前聲請人那時候是幼稚園，
    下課就是把聲請人等帶來工廠，我們住家就是工廠，就由我
    自己照顧。分居後，我不瞭解相對人如何照顧聲請人，我放
    假就會去看聲請人，但隔一陣子再回去工廠時，相對人及聲
    請人已經不在工廠了，但我聯絡相對人後得知他在親戚的工
    廠工作，我去探望子女時發現住處很簡陋、凌亂，我有質問
    相對人，他也沒有說什麼。應該在丙○○小學三、四年級時，
    相對人帶聲請人二人到中國，約有兩年，但當時相對人並未
    通知我，我也無法得知聲請人在中國過得如何。直到丙○○小
    學六年級時，相對人才將聲請人二人帶回臺灣由我照顧。我
    與聲請人同住後，相對人沒有再找聲請人見面，也沒有給付
    過扶養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71至175頁）。
　⒊是觀諸證人上開證述，可知相對人於79年間即與該時配偶戊○
    ○分居，並獨自照顧聲請人二人，迄至聲請人丙○○小學六年
    級，即約83年間即將聲請人二人交付聲請人照顧，是聲請人
    二人受相對人獨自扶養時間約有3至4年時間，然再審諸聲請
    人所提出之照片，其上可見聲請人丙○○、乙○○之頸部、眼皮
    、眼角、手腕及手臂處多有長條形傷疤，又證人戊○○亦證述
    其嗣後亦發現聲請人身上留有傷疤，旋即詢問聲請人傷疤由
    來，聲請人該時即稱係因相對人毆打所致，從而，聲請人主
    張相對人在獨自照顧其二人期間，對其等常有毆打行為，並
    因此致其二人身上留有多處傷疤等語即與事實相符。
　⒋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父，於聲請人成年前
    ，依法對聲請人負有照顧義務，然相對人於獨自照顧聲請人
    期間，對聲請人為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堪認情節係屬
    重大，若法律仍令聲請人負扶養義務，未免強人所難，有違
    事理之衡平。從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
    ，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裁判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併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804號
聲  請  人  丙○○  

            乙○○  

共同代理人  黃雅雯律師(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丁○○  




特別代理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丙○○、乙○○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以免除。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丙○○、乙○○為相對人丁○○之子，相對人丁○○對聲請人二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對渠等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
　⒈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戊○○於民國87年10月20日離婚，惟於79年底至80年年中期間即已分居，該時聲請人丙○○、乙○○約為國小二年級及大班。
　⒉相對人與戊○○分居前，固與聲請人同住一處，然聲請人、戊○○均在相對人父親的工廠工作，生活主要開銷係由相對人父親負擔，而生活教養部分則係由戊○○負責，該時相對人即常未在家，對聲請人二人未盡保護教養之責。
　⒊相對人與戊○○分居後，戊○○無法將聲請人二人帶離，表面上聲請人二人係由相對人相對人扶養，然因相對人該時已積欠債務，相對人因此帶著聲請人二人四處流浪、躲債，經常讓聲請人二人更換居所，住過倉庫、工廠或相對人友人的住所，彼時幾乎都是聲請人二人自己睡，相對人並未在旁照顧，聲請人二人甚且自己生活、洗衣及吃飯。
　⒋約莫聲請人丙○○小學五年級，相對人突將聲請人二人帶去中國躲債，在中國亦是住在工廠廠房中，直至聲請人丙○○約小學六年級，始將聲請人二人從中國帶回臺灣，交由戊○○扶養。
　⒌相對人將聲請人交付戊○○扶養後，即未再與聲請人見面或聯繫，亦未曾給付扶養費，僅於87年間相對人與戊○○辦理離婚時，聲請人遠遠看過相對人一眼，然亦未有何交談。
　⒍相對人對聲請人二人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
　⑴相對人常於喝醉後即毆打聲請人二人，相對人曾經用掃把毆打聲請人丙○○的頭頸部，直至掃把斷掉，再繼續拿碎掉的竹棍繼續毆打，致聲請人丙○○頸部留下疤痕；相對人亦曾在喝醉後拿煙灰缸毆打聲請人丙○○的頭臉部，致聲請人眼睛附近留有疤痕。
　⑵聲請人乙○○某日放學返回居住的工寮，相對人與同事喝酒，僅因聲請人乙○○未與相對人打招呼，即遭相對人打罵，甚而踹踢聲請人乙○○後背，致聲請人乙○○跌落撞擊玻璃門，右手遭玻璃割傷後，至今留下明顯傷疤。
　⑶相對人不僅經常毆打聲請人二人，且係朝聲請人之頭頸部為攻擊，現今聲請人丙○○之上眼皮、頸部、眼尾、手臂處，聲請人乙○○之手腕、上眼皮、手臂處均留下疤痕。更甚者，在聲請人二人受傷後，相對人並未帶渠等去就醫，反而是第三人協助帶渠等去就醫。相對人這樣的暴力行為在中國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過。
　㈡綜上，應認相對人對聲請人二人有故意為虐待及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且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屬情節重大。又依據聲請人二人目前財務狀況，實無力再支付額外的扶養費用，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2項規定，請求准予免除或減輕聲請人二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二、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 款、第1117條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 第1 、2 項亦分別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為：民法扶養義務乃發生於有扶養必要及有扶養能力之一定親屬之間，父母對子女之扶養請求權與未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各自獨立，父母請求子女扶養，非以其曾扶養子女為前提。然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原則之近代民法中，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所定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情形，例如實務上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施加毆打，或無正當理由惡意不予扶養者，即以身體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負扶養義務者而言均屬適例（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870號判例意旨參照），此際仍由渠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平，爰增列第1 項，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顧受扶養權利者及負扶養義務者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扶養義務。
三、本院之判斷：
　㈠相對人為00年0月00日生，現年69歲，其與戊○○育有二名子女即聲請人丙○○、乙○○，另與第三人己○○育有二名子女庚○○、辛○○，有戶籍謄本為證。相對人於109、110、111年間所得均為0元，名下無財產，此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憑，參以相對人特別代理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稱：我是相對人的妹婿，相對人從104年5月17日被親戚從中國送回臺灣後，就由我照顧至今，他最近狀況很差，先前身障證明是中度失智，現在更嚴重，無法清楚表達，大小便失禁、無法自己拿碗吃飯，雖然能認得我，但叫不出名字，幾乎無短期記憶等語，堪認相對人現屬不能維持生活，而聲請人二人既為相對人之子，屬直系血親卑親屬，即均為相對人之法定扶養義務人，而相對人現已不能維持生活，聲請人丙○○、乙○○均已成年，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自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相對人之需要，依渠等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
　㈡聲請人二人得免除渠等扶養義務：
　⒈聲請人二人主張相對人對渠等有虐待情事且未盡扶養義務等情，業據提出疤痕照片為證，證人即聲請人母親戊○○到庭具結證稱：我沒有發現聲請人受相對人暴力對待，聲請人也沒有說這些。是後來接聲請人同住後，聲請人才說；聲請人沒有講很多之前有遭受相對人不當對待的情事，只是說他們跟爸爸一起住之後，都是自己煮東西、自己上下課。我後來發現丙○○脖子有疤痕，我有問為何受傷，丙○○才說是被相對人打，我有問是不是不乖才被打，丙○○說相對人喝酒後就會打，用掃把或身邊隨手可拿的東西打等語。
　⒉證人戊○○另證述：我與相對人是在丙○○將就讀國中時離婚，但在丙○○約國小二年級左右就與相對人分居，我自己到外面找有宿舍的餐飲業上班，相對人一樣在工廠上班，因為他要帶小孩。分居前工廠的經濟是由公公掌管，公公會給零用錢，也算是薪水，我的薪水大概有一萬多，小孩子讀書、生病的費用就從我跟相對人的薪水支出，一般生活費用也是，由我管理二人所支領的薪水。分居前聲請人那時候是幼稚園，下課就是把聲請人等帶來工廠，我們住家就是工廠，就由我自己照顧。分居後，我不瞭解相對人如何照顧聲請人，我放假就會去看聲請人，但隔一陣子再回去工廠時，相對人及聲請人已經不在工廠了，但我聯絡相對人後得知他在親戚的工廠工作，我去探望子女時發現住處很簡陋、凌亂，我有質問相對人，他也沒有說什麼。應該在丙○○小學三、四年級時，相對人帶聲請人二人到中國，約有兩年，但當時相對人並未通知我，我也無法得知聲請人在中國過得如何。直到丙○○小學六年級時，相對人才將聲請人二人帶回臺灣由我照顧。我與聲請人同住後，相對人沒有再找聲請人見面，也沒有給付過扶養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71至175頁）。
　⒊是觀諸證人上開證述，可知相對人於79年間即與該時配偶戊○○分居，並獨自照顧聲請人二人，迄至聲請人丙○○小學六年級，即約83年間即將聲請人二人交付聲請人照顧，是聲請人二人受相對人獨自扶養時間約有3至4年時間，然再審諸聲請人所提出之照片，其上可見聲請人丙○○、乙○○之頸部、眼皮、眼角、手腕及手臂處多有長條形傷疤，又證人戊○○亦證述其嗣後亦發現聲請人身上留有傷疤，旋即詢問聲請人傷疤由來，聲請人該時即稱係因相對人毆打所致，從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在獨自照顧其二人期間，對其等常有毆打行為，並因此致其二人身上留有多處傷疤等語即與事實相符。
　⒋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父，於聲請人成年前，依法對聲請人負有照顧義務，然相對人於獨自照顧聲請人期間，對聲請人為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堪認情節係屬重大，若法律仍令聲請人負扶養義務，未免強人所難，有違事理之衡平。從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裁判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